
Katch「《 Katch the Moment》– TheMomentApart限時搶利是」的活動條款及細則(“本條款及細

則”)  

1. 任何參與 Katch「《 Katch the Moment》– TheMomentApart限時搶利是」的活動（“本次

活動”）的人士（“參加者”）均知悉並同意本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並同意 Katch

（“本司”）及本次活動相關的私隠政策及聲明。 

 

2. 本次活動的推廣期由 2026年 2月 13日至可供本次活動優惠使用的 Katch the 

Moment》– TheMomentApart（“門票活動”）門票（“門票”）售賣完畢。 

 

3. 本次活動提供的優惠只適用於 HK TICKETING 快達票平台（“HK TICKETING”）購買指定門

票使用，使用 HK TICKETING購買門票受其使用條款及細則約束。 

 

4. 推廣期內，參加者於 HK TICKETING  使用本司於本次活動提供的優惠碼購買 Katch the 

Moment-TheMomentApart演唱會$1,180門票可獲 HK$100票價折扣優惠（“此優惠”）。

門票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如有關門票已全部售罄，未使用之優惠碼將作癈，參加者

不會獲得任何補償。  

 

5. 本司及 HK TICKETING保留給予參加者此優惠之權利。此優惠不可退回、轉讓/轉售、兌

換現金或換取其他優惠。如有遺失、失效或逾期，恕不獲補發。 

 

6. 持票人必須遵守門票活動、門票及場地規則，包括但不限於： 

a. 門票活動適合 6歲或以上人士參與。入場時必需持有有效門票，每張門票只供

一人進場。請按指定座位入座。 

b. 門票只可於指定日期使用，一經售出，不設退換。所有售出的門票均不可轉

讓、不設退款或退換，亦不可兌換成現金、其他產品或服務，在使用門票前應

細閱門票內的條款及細則，一切以票內詳列之細則為準。 

c. 不論任何情況，門票如有遺失、損毀，塗污或被竊，本司、HK TICKETING及主

辦單位概不補發或更換門票，亦不負任何責任，請小心保管。 

d. 除特許人員以外，嚴禁在場館內進行錄影及錄音，違者有機會被主辦單位及在

場工作人員要求即時離場，主辦單位亦將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e. 如門票活動期間需要離開表演場館（非離開安檢及檢票後的範圍），請務必隨

身攜帶有效門票，再次進入表演場館時，工作人員會再次檢查其門票。 

f. 為保障門票活動安全，所有再次進場的人士及其隨身物品，必須再次接受保安

檢查。檢查程序與首次進場時相同。 

g. 不得攜帶玻璃樽、鋁罐、氫氣球、雷射光筆、龐大物件（尺寸不得超過 38×30×

20 厘米 或 15×12×8吋）、煙花、危險品（包括金屬利器及易燃物品等）進入場

館。 

h. 不准攜帶長傘進入演唱會。 

i. 所有人士不得攜帶任何影響或妨礙他人視線及欣賞門票活動的物件進場，大會

保留沒收該物件至活動完結的權利。 



j. 主辦單位保留權利更改門票活動之內容而不作退票或換票 

k. 主辦單位有權隨時更改或延遲門票活動之演出日期、取消門票活動、重新編配

或刪減座位，而不會就此對有關人士之任何期望落差、不便、損失或損害承擔

任何責任。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所作的決定為最終。 

l. 如因惡劣天氣關係或其他原因門票活動須取消或改期，詳情請留意主辦單位官

方公布。 

m.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n. 因應場館人流管制措施，進場入口安排或有更改，請依照在場工作人員指示，

恕不作另行通知。 

o. 所有人士均不得攜帶任何動物（除經場地事先書面同意的導盲犬外）進入本活

動場地。 

p. 持票人必須遵守啟德體育園之條例及規則，否則可能會被拒進場；請瀏覽 

(www.kaitaksportspark.com.hk/event/98) 查閱有關門票活動及場館之條款及細。 

q. 有關寄存安排待定，詳情請瀏覽啟德體育園網站

(https://www.kaitaksportspark.com.hk) 公佈。 

 

7. 有關收集、保留、處理或以任何方式處理個人資料有關的私隱事宜的責任及政策提供

的資料，可瀏覽 Katch應用程式內的私隱政策聲明。 

 

8. 若本次活動因但不限於未經授權的干預、欺詐、技術故障的原因，而破壞或影響安全

性、公平性、誠信及本次活動的正常運作，本司有權取消有關參加者的參加資格，而

無須發出事先通知 

 

9. 本司有權隨時修訂、暫停或終止本次活動及/或此優惠及更改本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

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對本次活動及/或此優惠之所有事宜均有最終決定權，

並對所有相關人士具約束力。 

 

10. 並非本條款協議一方的人士無權按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 第 623章)執行

本條款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1. 本條款在所有方面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管限，並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

解釋。雙方得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專屬管轄權管轄。 


